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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商界學習
貫徹習近平主席給
祖籍寧波的香港企

業家重要回信精神座談會 8 月 6 日在港舉
辦。會議首先宣讀了習主席給祖籍寧波的香
港企業家的重要回信，習主席在回信中，高
度評價他們傳承先輩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
充分肯定他們為家鄉建設和國家發展所作貢
獻，殷切勉勵他們繼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
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力量。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就貫徹落實習主席
重要回信精神提出指導意見，表示要與學習
貫徹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與國家
改革開放大局結合起來，與港澳實際結合起
來。這 「三個結合」事關香港各界的未來，
更是推動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實現香港
更好發展，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貢獻更大
力量的關鍵所在。

習主席對寧波籍企業家的肯定和囑託，也
是對所有愛國愛港的企業家，以至對全港商
界和市民的懇切期許。回顧歷史，寧波籍企
業家深懷愛國心與桑梓情，為香港發展、國
家發展奉獻心力。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大批
祖籍寧波的企業家來到香港積極作為發展實

業，包玉剛、曹光彪、邵逸夫等寧波籍代表
人物以獅子山精神聯繫世界，既搶抓機遇，
帶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也成為
國家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參與者、受益者，
為國家招商引資、推動對外開放積極作為。

學習貫徹習主席重要回信精神
夏寶龍指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回信精

神要做到 「三結合」，傳承愛國心、桑梓
情，積極識變、應變、求變，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把愛國愛港愛澳精神
轉化為實際行動， 推動 「一國兩制」實踐
行穩致遠、實現港澳更好發展，為以中國式
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
的更大貢獻。

首先，貫徹習主席重要回信精神，要與學習
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二十屆三中全會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對新
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部署，對香港的定位
和作用作出清晰論述，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高度
重視、充分肯定和殷切期望，引領香港在 「一
國兩制」下保持繁榮穩定、實現高質量發展。
《決定》的改革措施處處充滿香港機遇，這些

香港都有用武之地。
第二，貫徹習主席重要回信精神，要與國家

改革開放大局結合起來。寧波籍企業家之所以
獲高度肯定，關鍵就在於愛國愛鄉的優良傳
統，以及為國家改革開放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全程參與者、全程貢獻
者、全面得益者，在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新時代，香港要扮演好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持
份者、先行者、貢獻者、創新者，充分認識香
港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中的要求、神聖使命和擔當作為。

第三，貫徹習主席重要回信精神，要與港
澳實際結合起來。香港工商界要抓住機遇、
先行一步，率先研究好、領悟好、把握好、
落實好三中全會精神。要做持份者、先行
者、貢獻者、創新者，充分認識香港在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要
求、神聖使命和擔當作為。香港要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不斷鞏固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打造國際
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
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助力新質
生產力發展。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
會於7月18日閉幕。
三中全會指明中國未
來5年的發展方向，
此 次 焦 點 在 「改
革」。而由構建 「高
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這一命
題，則又牽引出健全
經濟高質量發展、支
持全面創新和完善城

鄉融合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等。這場會
議也點出了積極擴大內需、因地制宜地發
展習近平提出的 「新質生產力」，加快培育
外貿新動能，還有用 「統籌發展與安全」的
思路，防範化解包括房地產、地方債、中小
金融機構暴雷等重點領域的風險。

這次三中全會的重點是 「新質生產力」、
財稅、金融、市場化及國企改革等。 「新質
生產力」是由習近平在今年3月所提出，是
繼 「十四五」規劃、鏈長制、四鏈融合後，
所提出的指導原則及核心價值。此次三中全
會後，中國科技部也設立新質生產力促進中
心。在AI結合Web 3.0網絡結構所形成 「自
動化」網絡系統的時刻，新質生產力的未來
發展值得關注。而新質生產力是因應產業環
境變遷所產生的策略思維，特別是在培育新
產業，發展戰略性產業、未來新興產業等，
其政策面兼具技術創新、公共政策創新、商
業模式創新等。新質生產力堪稱是重塑整體
創新機構與產業環境的關鍵設計。從中國創
新經濟的角度來看，新質生產力的價值在

於，從
宏觀政
策面和

微觀產業面降低環境風險，在運作過程中融
入鏈長制因地制宜的成分，在微觀面引進針
對性產業專業知識，利用 Web 3.0 的 「自
動」協作整合機制，更是不可或缺。

尤有進者，三中全會的公報強調， 「開
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幟，必須堅持
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
依託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
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
型經濟新體制。要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
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區
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
路」機制。再者，三中全會宣示，將秉持戰
略定力，面對美國及西方世界的貿易與投資
限制，不但不會改變開放的政策，反而要藉
本身的大規模市場優勢，改革經貿與投資體
系，突破美國的封鎖。

為兩岸合作提供新機遇
再進一步言，三中全會以 「中國式現代

化」為主軸，預期中國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
的同時，仍會強刺激內需消費，還將就優化
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進行財稅體制改革。預
料中國未來或進一步對民營和外資放寬政
策，以提振市場信心，並在市場化和政府調
控間尋求平衡。至於面對房地產、地方債務
及科技與供應鏈 「脫鈎」等難題，中央則推
出 「科技創新驅動與安全並舉戰略」來因
應；若隨着結構優化和 「新質生產力」發
展，2035年大陸人均GDP仍有機會突破2萬
美元，達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但仍面臨人
口高齡化、環境保護強化、國際環境挑戰增
加不確定性等三大挑戰。

對台灣地區來說，會議提及 「繼續推進港
澳工作和對台工作」，若從會議在較高層次

的理論位置提及 「和平」這一追求，強調作
為核心要務的中國式現代化，其實就是 「走
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值得注意的是，
二十屆三中全會閉幕3天後公布的《中共中
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的決定》（《決定》）全文，其中有關兩
岸關係的內容為 「完善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可
見本次三中全會作出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中
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必將為兩岸交流合作提供
新機遇，注入新動能。尤其中國大陸有龐大的
消費群體、相對穩定的經濟成長、完善的工業
體系、70多家兩岸創業基地、示範點等，值得
台灣青年去探索發展，因為青年更應該敢於創
新突破。再者，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設
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當中都蘊
藏了許多商機。台商在AI、生物醫藥、半導
體、綠色低碳等領域，都可以與大陸企業進行
「強強合作」。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中共對二十屆三中全會

確立的各項改革任務，定出了必須在 2029
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80周年時完
成的時間點。這是繼中共在二十大把2049年
和2035年，當作 「分兩步走」建成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的切分節點後，又一個新的任務時
間節點的浮現。2029年，自然也跨過了2027
年中共二十一大預定召開與解放軍完成建軍百
年目標的時程。對兩岸關係而言，這意味着，
若無外力的橫加介入或法理 「台獨」行為的暴
衝，從現在起到2029年這5年，中國大陸的總
體政經任務，仍是瞄準經濟改革與現代化治理
的各種制度完善，同時繼續在對外交往中 「以
開放促改革」，還得拿出辦法進一步激發社會
創新活力，以及維護市場秩序、保障民企發展
空間、彌補市場失靈等等。

傳承愛國心桑梓情 積極識變應變求變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港事講場

論三中全會的精神與啟示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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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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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香 港 勝 在 有 ICAC （ 廉 政 公
署）」！大家耳熟能詳的這句話，
生動詮釋了香港廉潔形象的深入人
心。而保持廉潔工作一直在路上，

最新一個舉措是廉政公署和香港中華總
商會昨合辦《誠信營商約章》啟動禮，鼓勵

中總會員企業積極實施誠信管理制度，強化誠信經
商，締造廉潔營商環境。儘管廉潔價值觀早已植根香
港，集團式貪腐亦基本絕，但所謂反貪不停步，反
貪防貪工作畢竟是時刻不可鬆勁的。從這個角度看，
《約章》便顯得非常重要和及時，特別是企業可藉
廉署的幫助，不斷提升防禦貪污的能力，如此則必可
更易贏取客戶信任和合作機會，從而提升公司生產力
和利潤。這對維護和進一步改善香港營商環境、創造
更多商機，有積極意義。

眾所周知，缺乏誠信的經營環境往往是不公平和有
額外成本的，難以充分保障企業和投資者權益，遑論
為其帶來合理回報。反之，一個講規矩、公平公正、
透明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卻可讓企業放心投資經
營，這有利於增強整體經濟活力，最終惠及整個社會
和廣大民眾。

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會同意，香港在捍衛誠信營商方
面，其實已經做得十分出色，主要功臣當然是廉署。
許多老一輩市民都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是
一個凡事講求 「潛規則」的腐敗社會，若非廉署成
立，並通過執法、預防和教育 「三管齊下」策略全方
位打擊貪污，香港絕不可能成為一個如今人人稱羨的
廉潔大都會，更難以在八九十年代成功轉型為一個匯
聚大量優秀本地和外資企業的國際金融中心。

立足香港的企業，在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政經形勢
和激烈競爭的情況下，若要突圍而出，爭取更佳成
績，必須不斷自我革新，其中持續提升自身誠信管理
和企業管治，應是守護企業商譽和增加利潤的必由之
路、基本前提。廉政專員胡英明在啟動禮上指出，今
次廉署和中總合作是雙劍合璧，這不是一個誇張的說
法。中總擁有超過6000名會員，是香港歷史最悠久
和最具規模的商會之一，在工商業界發揮巨大影響
力。通過與中總合作，廉署可為參加《約章》的企業
提供一系列專業、免費支援服務和培訓，將《約章》
理念進一步推廣到各會員企業，提升企業的防貪能
力。而參與的企業亦必須委派 「誠信執行官」，推動
落實並監察企業誠信政策。總之，大家目標一致，那
就是構建一個更廉潔、更高效的營商環境。

香港在 「一國兩制」最佳制度安排下，擁有健全法
治和司法獨立，營商環境自由開放規範，是我國唯一
實行普通法的城市，與國際市場和世界規則無縫銜
接，而《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實
施，亦為香港構建一個維護安全穩定的制度保障，這
些都是香港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的必要大前提。
而廉署聯同中總推動會員公司參與《誠信營商約
章》，建立更有效的誠信管理制度，這不單有助增強
企業防禦貪污的能力，更有助其提升企業利潤和生產
力，各方合法權益亦可切實獲得保障。只要大家守住
並將廉潔價值觀發揚光大，共同說好香港廉潔故事，
香港營商環境必定更好，商機亦將源源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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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为全资子公司海路投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 （卢森

堡海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路投资”）
本次担保金额：25,000 万欧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海路投资担保的

余额为 94,565 万欧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特别风险提示：海路投资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情形，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於 2024 年 8 月 8 日，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

酒店”、“本公司”或“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
简称“中信银行”）就海路投资申请 25,000 万欧元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不超过 150,000 万欧
元的额度范围内操作海路投资及 GDL 借款或透支的担保的具体事宜，其中
对海路投资的担保额度为 120,000 万欧元，对 GDL 的担保额度为 30,000 万
欧元。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ailing Investment Co, S.à r.l.
注册资本：350,012,500 欧元
注册地址：1 rue Hildegard von Bingen 1282 Luxembourg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透过其全资子公司

上海锦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100% 持有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海路投资资产总额为 126,333 万欧元，负债总额

为 123,866 万欧元，银行或关联方贷款总额为 123,535 万欧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67,761 万欧元，资产净额为 2,467 万欧元，2024 年 1-3 月实现投资收
益 915 万欧元，综合收益总额 -625 万欧元。

海路投资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保证人：锦江酒店
2. 债权人：中信银行
3. 担保金额：25,000 万欧元
4. 担保债权期限：至 2027 年 8 月 8 日
5.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海路投资的担保主要系对原收购法

国卢浮集团融入的欧元银行贷款进行重组所致；本次担保的风险处於公司可
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授权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意由
本公司为海路投资及 GDL 合计 150,000 万欧元借款或透支额度提供担保，其中
对海路投资的担保额度为 120,000 万欧元，对 GDL 的担保额度为 30,000 万欧元，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担保额度内操作上述担保具体事宜。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09,315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854,307.66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的 51.23%，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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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8 月 8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 点，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8 月 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8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
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8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8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大马路 56 号本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姜建勋先生。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7. 见证律师：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游广先生和张博文先生。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83 人，代表股份 364,068,2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92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361,138,3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6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79 人，代表股份 2,929,8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32%；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
共 182 人，代表股份 18,594,3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61%；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21 人，代表股份 16,054,91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92%。

( 三）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游广先生和张博文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详细表决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总股数 百分比

1

关於回购注销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的议案

同  意 363,750,214 99.91264824%

不同意 200,519 0.05507731%

弃  权 117,501 0.03227444%

其中中小股东：

同  意 18,276,358 98.28969810%

不同意 200,519 1.07838509%

弃  权 117,501 0.63191681%

其中 B 股：

同  意 15,960,218 99.41014959%

不同意 1,200 0.00747435%

弃  权 93,500 0.58237607%

2

关於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  意 363,717,614 99.90369388%

不同意 289,019 0.07938594%

弃  权 61,601 0.01692018%

其中中小股东：

同  意 18,243,758 98.11437629%

不同意 289,019 1.55433540%

弃  权 61,601 0.33128831%

其中 B 股：

同  意 15,958,818 99.40142952%

不同意 76,100 0.47399806%

弃  权 20,000 0.12457242%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
1. 关於回购注销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

回购价格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即三分之二 ) 以

上通过。
2. 关於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即三分之二 ) 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游广、张博文
3.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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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2024 年 8 月 6 日、8 月 7 日，8 月 8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於 2024 年 7 月 8 日、7 月 9 日、7 月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公告编号：2024-021)。2024 年 7 月 11 日公司股价再次以涨停价收盘，公司
於 2024 年 7 月 12 日披露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
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2)。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11 日、7 月 12
日、7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3)。2024 年 7 月 16 日
公司股价再次以涨停价收盘，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7 日披露了《上海锦江在线
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公司
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15 日、7 月 16 日、7 月 1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
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25)。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4 年 7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22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0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6)。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25 日、7 月 26 日、7
月 2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8)。2024 年 7 月 30 日公司股价
再次以涨停价收盘，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9)。
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偏离行业平均水平。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

监会行业分类结果显示：截至 2024 年 8 月 8 日，公司所处“G54 道路运输业”
行业的市盈率为 13.55，最新的市净率为 1.17；公司的市盈率为 39.76，市净率
为 1.54。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均高於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关注到近期智能出租车概念受市场关注度较高，目前公司下属锦江出

租部分企业与相关合作方在上海嘉定区及临港新城指定区域内开展了智能网联
无人出租车示范运营活动。上述示范运营活动尚处於实验性阶段，基本不产生
收入，未来的业务发展尚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决策。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4 年 8 月 6 日、8 月 7 日、8 月 8 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日常经营情

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所在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未发生重大调整，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公司在指定媒体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亦均不存在其他关於公司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於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智能出租车概念受市场关注度较高，目前公司下属锦江出租

部分企业与相关合作方在上海嘉定区及临港新城指定区域内开展了智能网联无
人出租车示范运营活动。上述示范运营活动尚处於实验性阶段，基本不产生收
入，未来的业务发展尚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决策。

（四）其它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
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

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
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
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二）公司股票交易於 2024 年 7 月 8 日、7 月 9 日、7 月 10 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1)。2024 年 7 月 11 日公司股价再次以涨停价收
盘，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2 日披露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2)。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11 日、
7 月 12 日、7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3)。2024 年 7 月
16 日公司股价再次以涨停价收盘，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7 日披露了《上海锦江
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
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15 日、7 月 16 日、7 月 1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
告编号：2024-025)。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4 年 7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22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00%，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23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
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6)。公司股票於 2024 年 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7 月 2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8)。2024 年 7 月
30 日公司股价再次以涨停价收盘，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了《上海锦江
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9)。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三）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偏离行业平均水平。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证监会行业分类结果显示：截至 2024 年 8 月 8 日，公司所处“G54 道路运输业”
行业的市盈率为 13.55，最新的市净率为 1.17；公司的市盈率为 39.76，市净率
为 1.54。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均高於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月 9日


